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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

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

以及《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指派本所律师对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进行见证，并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指派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查阅了公

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文件和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和验证。在前述

审查和验证的过程中，本所律师得到公司的如下承诺和保证：就本所认为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所必需审查的事项而言，公司已经提供了全部相关的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或口头证言，该等资料均属真实、准确、完整及有效，有关复印件与原

件一致、副本与正本一致。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发表

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

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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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

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

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基于前述，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就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1、2026年 3月 26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并决议召开本次

股东会。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2、公司于 2026年 3月 28日公告了《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5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通知”），该会议通知载明了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及会议登记方法、联系方

式等事项。

3、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于 2026年 4月 29日下午 14:30（北京时间）在濮阳惠成电子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会议室举行。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中锋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的网络投票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以下简称“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股东既可以登录交易系统进行投票，也可以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 年 4 月 29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 4月 29日 9:15-15:00。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1、根据公司出席会议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的登记资料、授权委托书等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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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统计结果，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

代表以及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60名，代表股份 108,740,43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的 37.2583%。

2、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均持有相关身份证明，其中委

托代理人持有书面授权委托书。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参加表决的股东，其身份由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进行认证。

3、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董事会。

4、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

关人员列席本次股东会会议。本所律师以现场方式出席见证本次股东会。

本所认为，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会对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2、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通知中列明的事项

逐项进行了表决。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表决票清点程序对本次股东会现

场会议的表决票进行清点和统计。

3、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向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

投票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4、本次股东会审议了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83,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01%；反对 43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66%；

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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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38,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7.3002%；反对 43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61%；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8%。

（2）《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64,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25%；反对 45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42%；

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19,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7661%；反对 450,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302%；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8%。

（3）《关于公司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77,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44%；反对 43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87%；

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3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249%；反对 433,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601%；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50%。

（4）《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76,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737%；反对 43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93%；

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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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3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7.1054%；反对 43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795%；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50%。

（5）《关于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141,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489%；反对 56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41%；

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2,995,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3.3307%；反对 569,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5.8543%；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50%。

（6）《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薪酬情况及 2026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024,07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207%；反对 51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799%；

弃权 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95%。关联股东西藏奥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王中锋、陈淑

敏、王国庆、崔富民、赵智艳、吴悲鸿、王国庆 A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024,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4.1207%；反对 51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4.2799%；弃权 5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5995%。

（7）《关于公司续聘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59,1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74%；反对 43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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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权 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13,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131%；反对 430,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877%；弃权 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92%。

（8）《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58,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72%；反对 43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966%；

弃权 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13,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6047%；反对 431,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61%；弃权 5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992%。

（9）《关于 2026年中期分红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51,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505%；反对 45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25%；

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0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4044%；反对 459,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805%；弃权 2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150%。

（10）《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08,266,6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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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5643%；反对 4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124%；

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23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121,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86.8217%；反对 448,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745%；弃权 25,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8%。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应当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根据统计的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本次股东会审

议的上述议案均获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其它信息披露资料一并上报及公

告，未经本所同意请勿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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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颜 羽

见证律师：白涵

丁欣悦

年 月 日


